

[image: image1.jpg]»;
FE IE #F £ kanczHENG CONSULTING | www.kz-consult.com | @ 010-82253558 | FAX: 010-82253565 | P.C.: 100029 ﬂ







关于（2017）朝执字第13654号案件异议回复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：
2017年11月14日，根据贵院提供的《情况说明》，我公司做出如下说明：

我公司出具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7-1-0923-F01SFZC6号]，估价对象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江南区壮锦大道28号风格·雨林11号楼1502号住宅用房。

本次估价的“房地产市场价值”是指在正常市场情况下，在价值时点2017年9月26日，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，土地取得方式为出让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剩余土地使用年限为56.96年的房地产市场价值。根据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，公开市场价值是在公开市场上最可能形成的价格。本次估价目的是为估价委托人处置估价对象提供参考依据，最终成交价格应由市场租售价共同决定。
综上所述，我公司出具的《不动产估价报告书》[康正评字2017-1-0923-F01SFZC6号]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地产估价规范》[GB/T 50291-2015]及相关国家、地方法律法规的，估价结果是客观、合理的。
特此说明。
北京康正宏基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十一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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